附件：

天津市注册会计师行业研究及宣传工作奖励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天津市注册会计师行业（以下简称行业）研究与宣传工作，鼓励行业从业人员积极总结实践成果，展示专业形象与创新精神，提升行业社会影响力，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行业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奖励资金来源和用途：

（一）从天津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市注协）会费中专项支出；

（二）用于支持和奖励我市注册会计师行业会员单位和个人在研究课题、主题成果案例征集及宣传工作中涌现的优秀成果。
第三条　奖励资金的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一）合法合规。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使用，不得挪作他用。

（二）高效管理。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基本导向，切实发挥对行业研究成果创作与宣传的激励作用。

（三）公开透明。奖励事项的评审、发放等环节接受市注协工作指导，最终结果由市注协根据评审结果确定，并在行业内公示。

第二章 条件及标准

第四条　适用范围：

（一）在我市注册的单位会员、个人执业会员；

（二）在我市会计师事务所连续工作满三年（含）以上的从业人员；

（三）市注协专业委员会委员及协会工作人员；

（四）市注协认定的其他情形。

第五条  奖励资金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学术研究和著作发行
1.根据行业发展需要，就行业热点、前沿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以第一作者或文中标注通讯作者身份撰写的会计、评估、审计等相关领域的论文，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会计研究》《审计研究》《财政研究》《财务与会计》《中国注册会计师》等国家级期刊的，奖励3000元/篇；发表在《中国财经报》《中国会计报》《天津日报》《中国税务报》上且文字不少于1500字的，或发表在其他CSSCI期刊或SSCI期刊（非开源期刊）的，奖励2000元/篇；发表在公开出版的省市级专业期刊的，奖励1000元/篇。
2.出版对行业发展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著作，给予2000－10000元奖励。
（二）行业主题成果征集活动中的优秀成果
主题成果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研究文章、案例分析、工作感悟、行业见解、业务创新、党建成果、文化作品等。奖励标准如下：

1.根据评审结果，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名，分别给予一等奖2000元、二等奖1500元、三等奖1000 元、优秀奖500元的奖励。具体获奖名额根据当年征集成果总量及质量由市注协研究确定。

2.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在活动中受市注协表彰的在综合评价中给予评分奖励。对获得一、二、三等奖成果的第一作者，其所在单位在行业综合评价中给予适当加分。

3.经市注协认定的其他应予以奖励的情形。

（三）行业内部刊物稿酬

对在《天津注协通讯》上刊发的原创作品，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国家版权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1号）第七条规定，调研报告类按照每千字150元的标准向作者支付稿酬，案例类按照每千字100元的标准向作者支付稿酬。具体字数按刊发版面计算，不足千字部分按千字计算。
第三章 申请、拨付

第六条　申请奖励资金的同一成果不得重复申报不同年度的奖励。
第七条  符合学术研究和著作发行奖励条件的个人申领奖励资金的须先提出申请，填写申报表（见市注协相关通知附件）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报市注协审核后发放。
第八条  参加主题成果征集活动并获奖的人员和单位，以市注协发布的获奖通知或名单为依据，即视为奖励资金申请，无需另行提交申请材料。
第九条  《天津注协通讯》稿酬的支付，由市注协根据刊发情况直接办理，无需作者另行申请。
第十条　奖励资金的拨付程序：

（一）获奖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注协通知获奖者办理资金收款手续。
    （二）获奖者应在收到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提供有效收款账户信息等必要材料。
    （三）市注协凭获奖通知及获奖者提供的收款信息，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第四章 监督和管理

第十一条　申请者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规性负责。如发现提供虚假材料或剽窃他人成果以骗取奖励资金的，市注协将在行业内进行通报并追回已拨付的资金，取消其以后三个年度（不含当年）申请奖励资金的资格。
第十二条　奖励资金的收入、支出及管理情况，按照有关规定接受市注协理事会、监事会的监督与检查，并自觉接受上级部门和会员的监督。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注协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